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法規研究委員會設置簡則

內政部66. 4.13台社內字第725921號函核定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73. 1.31社二字第 2744 號函同意備查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84. 3.22社二字第20707號函同意備查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86. 6.21社二字第37686號函同意備查

台灣省政府90. 3. 6 九○府社行字第 4495 號函同意備查

97.2.20本會第15屆第4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修訂第1、5、6、7、15條條文

內政部97. 4.18內授中社字第0970006750號函同意備查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本簡則依臺灣省建築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章程第廿二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本委員會定名為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法規研究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 三 條：本委員會以辦理法規研究、法益維護及研究發展等下列事項為宗旨：

一、整理有關法規，建議必要改進意見及促進有關建築法規之推行。

二、保障會員應有之各項權益及協助會員執行業務。

三、促進本會會務推展、研討各項前瞻性改進方案及本會各項章則、規約之修訂，藉以加強會務功能，增進會員權益及福利。

第 四 條：本委員會不得單獨對外行文。

第二章　任　　　務

第 五 條：本委員會之任務如左：

一、定期整理並刊印建築法規。

二、提供有關建築法規之改進意見。

三、協助推行有關建築法令。

四、協助解釋有關建築法令之含義。

五、協助釐訂修正有關建築法令。

六、確立建築師對建築物統籌設計之權責及專業領導地位。

七、協助各地辦事（連絡）處與各有關主管機關協調，以利會員執行業務。

八、對於會員因執行業務涉訟之案件，提供必要之協助。

九、保障會員依法應有之其他各項權益。

十、促進會員間對本會各項改進方案之積極探討及建言。

十一、協助理事會評估及研擬決策方案。

十二、辦理理事會交辦事項。

第三章　組織及職權

第 六 條：本委員會設委員廿五人以下，由各辦事（連絡）處各推選一人提請理事會聘任之，其餘委員由理事會逕行聘任。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理事會就委員中聘任之。本委員會下得設各研究、協調或處理小組，並得聘請非本委員會之會員擔任小組成員。

第 七 條：本委員會得就委員中推選副主任委員一人，並得敦聘顧問一至二人，報請理事會聘任之。

第 八 條：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顧問及委員任期與本會當屆理、監事任期同，連聘得連任一次。

第 九 條：本委員會之職員由本會職員調兼之。

第 十 條：本委員會委員如有出缺，即報請理事會另聘，以補足該任任期為限。本委員會委員連續兩次無故不出席委員會時，視作自動辭職。

第十一條：本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委員均為無給職；執行公務之差旅費等，依照本會有關規定支付之，顧問車馬費由理事會核定之。

第四章　會　　　議

第十二條：本委員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主任委員為會議主席。

第十三條：本委員會每三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十四條：本委員會會議有過半數委員出席方得開會，委員會決議有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方得通過，如遇票數相同時，由主席決定之。

第十五條：本委員會涉及一般事務者，報請理事長決行後辦理。其決議事項應報由理事會議決後實施，但遇有時效限制之事項得逕報理事長決行，提請理事會追認。

第五章　經　　　費

第十六條：本委員會經費由本會編列年度預算內統籌支應。

第十七條：本委員會得運用會務發展準備基金作為建築法規推行之經費。

第六章　附　　　則　

第十八條：本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修改時亦同。
附錄(一)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會員執行業務糾紛調解辦法

88. 4.21本會第12屆第11次理事會通過

臺灣省政府社會處88. 5. 4社二字第24232號函同意備查

第 一 條：依據臺灣省建築師公會（以下簡稱本會）章程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本辦法以調解本會會員執行業務紛爭，疏減訟源為宗旨。

第 三 條：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會員或委託人得向本會申請調解之。

一、會員因執行業務致與同業間產生糾紛者。

二、會員與委任人簽定書面契約後發生合約內容之爭議者。

三、會員經參加機關團體之公開評選優勝取得設計監造權後而無法執行契約者。

四、會員因執行業務所生其他相關糾紛者。

第 四 條：申請本會調解者應具備下列書件：

一、申請書。

二、相關文件、圖說或其他證據。

第 五 條：本會受理該糾紛案件後得由本會通函各地辦事（連絡）處。

第 六 條：本會於受理調解案件後應於十日內指派調解人，並於指派調解後二十日內召開調解會議，會同相關當事人（及當事人指定之專業人員）舉行諮商、協調及答詢，調解程序應於二個月內完成，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終結後十五日內作成調解書。

第 七 條：當事人無正當理由，於調解日期不出席者，視為調解一次不成立，另訂調解日期。

第 八 條：當事人得以書面全權委任代理人出席。

第 九 條：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調解程序當然終結：

一、調解成立。

二、調解三次不成立。

三、申請人聲請撤回調解者。

四、進入仲裁或司法程序者。

第 十 條：調解成立時，應作成調解書，記載下列事項並由當事人或其代理人及調解人簽章。

一、當事人姓名、性別、年齡、國籍、職業及戶籍地或居所：當事人為法人或其他團體者，載明其名稱及事務所或營業所地址。

二、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者，其姓名、性別、年齡、國籍、職業及戶籍地、居所。

三、出席調解人之姓名。

四、調解事由。

五、調解成立之內容。

六、調解成立之地點。

七、調解成立之年、月、日。

第十一條：調解不成立時，得由相關當事人以仲裁或司法途徑解決之。

第十二條：調解會議設調解人一至三名，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皆由本會指派之，會議由召集人召開之。

第十三條：調解終結之案件，應將調解書呈報本會備案。

第十四條：本辦法經理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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